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 JXYX2022-NK-G008
二、项目名称：赣州市南康区行政审批局新开办企业免费公章刻印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客灵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文峰镇万尚东山名苑南门

法定代表人：邹风连

被投诉人1：赣州市南康区行政审批局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泰康东路东山山桥头旁市民服务中心

被投诉人2：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南康区夜市街蓉江东路243号

法定代表人：李敦峰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市南康区行政审批局新开办企业免费公章刻印服务项目（项目编号：JXYX2022-NK-G008,下称“本项目”）进行了质疑，并对质疑回复不满意，于2022年7月22日通过中通快递邮寄向本机关进行投诉，本机关于2022年7月25日收到投诉材料。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本采购项目仅在2022年3月10日依据《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公开了采购意向(未含任何向公众征求意见的表示)，却未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二条和第十五条规定，对明显属于公共服务的本项目，未依法就采购需求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其本地分网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从而构成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依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对采购文件内容整体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上述情况，评标委员会应当停止评审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说明情况，但实际并未停止，反而出了成交公告，故该评审行为也违反了国家强制规定，从而导致本项目成交结果构成了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所述的“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予废标;

供应商质疑是对采购文件把关的第一道屏障，评审过程中专家的判断是对采购文件把关的第二道屏障，第一道屏障失效后并不能免除评审过程的把关责任，故评审人员未能正确履责导致出现违法的成交结果，供应商仍有权质疑，并应予纠正。

综上，上述违法违规的采购文件和评审活动，以及整体违法的采购活动，必然导致包括印章刻制服务供应商和新开企业印章用户、印章监管部门等在内的公众对该公共服务采购事前失去依法本有的知情权和意见发表(建议)权，从而可能导致政府资金不能效益最大化的用于社会公众而造成巨额浪费的后果，而该资金来源于公众纳税汇集而成的财政资金，因此显然侵犯了政府和纳税人以及包括印章刻制服务供应商在内的所有公众的合法权益。

投诉事项2：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均未公布成交供应商的综合评分结果及我公司分项得分情况，且在我公司询问上述情况时仍拒绝告知--政府采购法第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如不能告知成交供应商的评分，如何能让人相信其有成交理由呢?虽然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应当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评审中获悉的商业秘密”，但评分分数显然不属于商业秘密，且评审情况显然是指评审过程中的情况，而综合评分属于评审结果，如果不能告诉这个结果，那各方如何相信是评分最高的成交了，而不是强行让评分低的成交了呢?

何况既然可以公示各供应商报价，怎么又不能公示评分呢?

实际上，浙江和广东省的公告中早就包括了各供应商的详细评分和综合评分，如果这一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上述规定，他们敢这样做吗?就算假定他们本地发文允许，又怎敢和怎能抵触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呢?可见政府采购法绝对没有禁止将各响应供应商评审得分告知公众的意思。

投诉事项3：采购人(代理机构)在回复中将我司对评审过程中未能在发现采购文件违反强制规定时正确履责，从而导致评审过程构成违反法律法规并有失公正的行为的质疑，视为我司对采购文件的质疑，这是显著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的。

投诉请求：予以废标(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被投诉人1称：

1.投诉供应商提出的质疑事项1，认为本次采购项目未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二条和第十五条规定，对明显属于公共服务的本项目，未依法就采购需求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其本地分网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我单位认为该投诉事项不属于供应商可提出质疑事项。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规定，供应商的质疑范围限于“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本次采购项目不存在损害供应商权益的事实，采购需求的合法问题不属于投诉供应商可提出质疑的事项，亦不属于投诉供应商提出的采购文件内容范畴，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因此，投诉供应商的质疑事项1不成立。

2.投诉供应商提出的质疑事项2，认为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均未公布成交供应商的综合评分结果及其公司分项得分情况，我单位认为根据《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01号)及《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年版)>的通知》(财办库[2020]50号)相关规定，本项目在依法产生评审结果后，已依法严格按照标准格式对本项目应予公告的内容均予公告。投诉供应商要求公布成交供应商的综合评分结果及其公司分项得分情况。故而质疑事项2不成立。

   3.投诉供应商认为我单位在回复中将投诉供应商对评审过程中未能在发现采购文件违反强制规定时正确履责，从而导致评审过程构成违反法律法规并有失公正的行为的质疑，视为我司对采购文件的质疑，这是显著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的。我单位认为本项目完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中规定的开评标程序进行开评标，并未有任何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等情况发生，并不存在投诉供应商所说的评审过程构成违反法律法规并有失公正的行为。
   被投诉人2称：
   根据投诉供应商对本次采购活动质疑阶段和投诉阶段提到的本次采购项目我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二条和第十五条规定，对明显属于公共服务的本项目，未依法就采购需求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其本地分网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1.我公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公共服务可以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基础公共服务是指那些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如提供水、电、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等。经济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则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发展领域包括教育、科学普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社会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的生存、生活、发展等社会性直接需求，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社会福利等。”而本项目为新开办企业免费公章刻印服务，并不属于公共服务中的一种，而且本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采购意向公示，并且投诉供应商在获取采购文件后，在法定的质疑期内，并未对采购文件提出任何的质疑和询问，而是在参与本项目之后公示期届满的质疑期内对本项目的采购需求提出质疑。故我公司针对质疑函所诉该点质疑，认为其提起质疑时间超过法定质疑期。不予受理该点质疑。

2.投诉供应商认为我公司未告知成交供应商综合的得分和其公司的分项得分。

根据《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1号）相关规定，本项目在依法产生评审结果后，我司依法对本项目应予公告的内容均予公告。质疑供应商要求公布其他单位的具体得分及得分由来，这不属于依法应当公开的内容，我公司应当履行保密义务。故我公司在回复函中回复到：质疑事项要求没有法律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3.投诉供应商认为我司在回复中将投诉供应商对评审过程中未能在发现采购文件违反强制规定时正确履责，从而导致评审过程构成违反法律法规并有失公正的行为的质疑，视为我司对采购文件的质疑，这是显著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的。

   本项目完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中规定的开评标程序进行开评标，并未有任何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等情况发生，并不存在投诉供应商所说的评审过程构成违反法律法规并有失公正的行为。

调查核实情况：

针对投诉事项1:本机关认为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所述“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投诉人所述的公共服务项目应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此类项目采购需求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经查询，《赣州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1版）》，公章刻印未在该指导性目录范围内，显然本项目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采购需求可不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且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条规定，供应商的质疑范围限于“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本项目不存在损害供应商权益的事实，采购需求不属于供应商可提出质疑的事项。故，投诉人的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投诉事项1不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2：经查询，本项目中标结果公示已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七条以及《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年版）》（财办库〔2020〕50号）所规定的公示信息要素进行了公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释义中“如果供应商询问的是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具体评分情况等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或者是其他投标人投标文件中的商业秘密等内容，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就应依法不予答复”，由此可见，具体评分情况属于保密的内容，可不予公开。故，投诉人的投诉事项2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投诉事项2不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3：本投诉事项基于是对采购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回复质疑事项1（同投诉事项1）所引起的投诉，鉴于投诉事项1本机关已认定不属于供应商可提出质疑的事项，故，投诉人的投诉事项3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投诉事项3不成立。

综上，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二）款之规定，驳回投诉事项1、2、3。同时鉴于本项目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采购文件资格条件中已设置“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无”而在供应商投标须知中要求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本机关认为采购文件存在重大缺陷问题，责令采购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对此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六十日内向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8月19日
